同名不同行两“Gome”成冤家 国美电器状告国美置业

家电连锁零售“巨鳄”北京国美电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国美）和深圳国美置业公司（以下简称国美置业）因为名字几乎相同成了冤家。北京国美认为国美置业未经其同意在公司的名称上使用了“国美”二字，且在网络上注册了与其注册商标相似的域名。为此，北京国美以侵犯商标权为由将国美置业告上了法庭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了此案。


　　置业公司多处擅用类“国美”标识

　　原告在起诉状中称，北京国美系“国美电器”商标及“英文Gome和中文国美电器及图”商标的合法持有人，而被告国美置业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上述商标，并以英文“Gome”作为其注册网络域名www.gomedc.com的主要部分使用，这构成对原告上述商标的复制、模仿，属于故意借用依附于原告相关驰名商标上的良好声誉误导了公众，并导致了原告驰名商标的淡化。

　　由此，北京国美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相关驰名商标专用权，请求法院认定其“英文Gome和中文国美电器及图”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，同时判令被告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均抹掉“国美”和“Gome”的域名、实名及网站内容。

　　国美电器能否享受跨行业保护？

　　国美电器是否驰名商标？驰名商标在跨行业内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？这成了法庭争论的焦点。北京国美认为，其已在全国20多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设立了 162家分支机构作为家用电器连锁销售卖场，其销售额在全国一路领先。其“国美电器”及“英文Gome和中文国美电器及图”商标更是成为了中国广大消费者家喻户晓的驰名品牌。

　　深圳国美置业公司则认为，北京国美要求认定其为驰名商标证据不足。因此，只能在特定的行业内予以保护，所以自己使用国美字号，注册网络域名及网络实名不构成对其侵权。

　　庭审时，法官主持调解，双方亦有调解意向，但终因数额等问题未能当庭达成一致。（消息来源：南方日报）

